关于《关于调整〈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〉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及北京市关于鼓励创业、促进就业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区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政策，提高就业补助资金使用效益，我区研究起草了《关于调整〈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〉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（以下简称通知），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起草背景

自主创业是扩大就业、实现富民增收的重要渠道。对自主创业人员给予社会保险补贴，是降低其创业初期成本、稳定其社会保障关系、激励更多人通过创业实现就业的重要扶持手段。2018年我区出台了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，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创业形态的多元化，我区原有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亟需对补贴对象、享受时限进行进一步细化和明确，以确保政策精准高效落地，充分发挥就业补助资金促创业、稳就业的积极作用。

起草过程
为确保《通知》内容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可操作性，我们开展了系统性的政策研究并广泛征求了各方意见。

系统梳理与评估现行政策：我们对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自实施以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评估，系统梳理了政策成效与现实存在的问题。同时，对标《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财社〔2023〕181号）等最新国家及市级文件规定，确保新政策在框架、标准和管理要求上与之紧密衔接、严格契合。
征求主管部门与街镇意见：
征求主管部门意见：我们正式书面征求了区财政局的意见，重点就修改内容进行沟通协商，并就关键条款达成一致。
征求全区各街镇意见：为夯实基层执行基础，将《通知》发至全区29个街镇，广泛征求各街镇意见建议，重点听取其在政策落地、申请受理及服务群众等方面可能遇到的实际情况与操作建议。
意见采纳情况：本次共收到各街镇反馈的修改建议4条。经认真研究、逐条分析，我们全部采纳了4条具有建设性的意见，进行了多轮修改与完善，最终形成此《通知》。

主要内容

一、地区失业人员，进行失业登记后，取得营业执照实现自主创业且符合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要求的，可以申请补贴；以非登记失业人员身份取得营业执照实现自主创业的，不纳入补贴范围。

二、《海淀区城乡劳动力自主创业社会保险补贴办法》（海人社发〔2018〕26号）第三条“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5年”改为“补贴期限累计最长不超过3年，已审批的继续享受至5年期满”。
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